嘉环建审〔2026〕19号
嘉荫县磊鑫建筑弃料加工中心建设项目

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
嘉荫县磊鑫建筑弃料加工中心：

你单位报送的《嘉荫县磊鑫建筑弃料加工中心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（以下简称《报告表》）已收悉，经审查，经专家组评审后，本项目的建设符合国家相关政策和产业结构调整方向，现将审批意见批复如下：

一、具体内容

项目名称：嘉荫县磊鑫建筑弃料加工中心建设项目

建设地点：黑龙江省嘉荫县朝阳镇南侧，佛山禅寺西北侧0.5km处

建设单位：嘉荫县磊鑫建筑弃料加工中心（个体工商户）

建设性质：新建

环境影响评价机构：黑龙江泽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

项目内容：建设300t/h建筑垃圾破碎生产线，年生产200天、日工作10h，年处理建筑垃圾60万吨；总占地面积25000㎡。

总投资80万元，环保投资10万元。

二、项目污染防治措施

（一）建设期

1、废气

采取洒水抑尘、在施工区域设置硬质围挡等措施，减少扬尘对外部环境的影响。

2、废水

施工人员的生活污水，排入防渗旱厕，定期清掏，外运堆肥。

3、噪声

选用低噪声设备，合理安排施工时间。

4、固废

施工人员生活垃圾收集后，送至生活垃圾指定地点，由环卫部门统一收集处理。建筑垃圾集中收集，统一清运。

（二）运营期

1、废水

生活污水排入厂内防渗旱厕，外运堆肥。

2、固体废物

除尘灰外售综合利用，废布袋由厂家回收；员工生活垃圾依托当地环卫部门统一收集处理。

3、废气

破碎、筛分设备配套集气罩+布袋除尘器，分别设置6根15m高排气筒，配套40000m³/h风机收集处理；厂区配套3.5m高围挡、原料成品全覆盖苫布、全封闭皮带廊道输送、常态化洒水降尘，物料卸料落料高度控制0.3m以内，运输车辆密闭苫盖。

4、噪声

选用低噪设备并加装减振垫，合理厂区布局。厂界东、西、南侧执行1类噪声标准，北侧临公路执行4类标准，定期监测、维护设备，避免噪声扰民。

三、项目管理

建设单位必须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，保证各配套环保设备正常运行。保证环境保护设施建设与主体工程建设 “三同时”。

项目竣工后，建设单位须按规定程序自行验收，相关文件报备至本地区生态环境部门备案，积极配合日后环境监管。严格执行生态保护措施，如发生重大变动，须重新审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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